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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言

以賽亞的名字之意思即「耶和華是拯救」，他是南國烏西雅王時代的先知，並在烏西雅兒子-約坦掌政時蒙召成為神的代言人。烏西雅王時代為南國-猶大國最繁榮穩定的時間，但繁榮穩定的日子，卻使烏西雅驕傲得罪神(參:代下二六16~21)。兩代王朝後，烏西雅孫兒-亞哈掌政，南國並沒有在繁榮穩定的基礎上，更深信靠神，拓展神的國度，反而在安慰中慢慢鬆懈下來，先與自己親族-北國互相攻擊，最後更與滅了北國的亞述求援妥協(參:王下十六18)，向亞述稱臣進貢，成為附庸國。 以賽亞書一至八章中先知就這背景下，受神感召，向猶大國宣告從神而來的審判及教導。在神的子民十分迷失之時候，先知於九章2~7節預言，在這在繁榮穩定而至之黑暗困局中，有新生王要降臨，讓神的子民再次看見真正的光明及公義，從壓迫中釋放過來，並得進入真平安之中。但在新生王降生之先，神的子民卻仍是不斷跌倒及迷失。今日我們的生活或許已慢慢穩妥下來，但藉着以賽亞書早期章節的背景，卻叫我們明白當自以為穩妥的時候，我們更要求告神，求神叫我們不要慢慢祇看自己的安樂窩為繁榮穩定的基礎，卻是求神叫我們不要瞎眼；看不見真光及神國拓展的使命，卻是要以求告主的心使我們在困迫的生活中，得著釋放及得享真正的平安，不作一個不接受光的硬心“迷”徒！讓以賽亞的預言成為神對你的應許-耶和華是拯救，讓我們能活出榮耀的生命。

1、 求救中得見光明（2~3節）

經文第2節提及人得見｢大光｣，不過一些人可能寧願行在黑暗中而不就近光，還是看見後更要就近呢? 這｢大光｣表示在人間有祝福，神同在之應許及神對人有揭示自己的心腸(參:約一14)，經文提及這特別發生在蔭暗中俳迴的人，經文用｢死蔭｣形容那些人在一個藏身之處得這光照耀，而｢死蔭｣原文卻是與｢蔭蔽｣之字意類同，這字有代表保護及安全之含意，所以經文中那些人卻是被形容在周邊都是不妥當之環境中，找到一個安全之保護所，之後再有光向一班要被保護的人照耀，讓他們得著祝福。言則，人在自以為安全穩妥的地方，其實可以是未有光所致的，或說是可以沒有神之同在！先知提到我們不是單求逃避黑暗或留於安穩，並看之為平安，而是徹徹底底讓真理進入人心當中，進註在我生活態度及行為當中。

我們的家庭及教會之發展，或許今天遇見黑暗或生活慢慢穩妥下來，但就是這個時候，我們要得着使命並有真正生命之擴展及歡欣，過得勝之生活(參3節)，卻是要求神讓我們更看見祂的真光-祂的心意，並不是求藏身於安穩之處。否則我們就像昔日一班猶大國的子民，慢慢由穩妥的生活衰敗過來，遠離神的心意﹗

二、求救中得著釋放（4~5節）


經文4~5節提及｢米甸的日子｣，當中含着欺壓及爭戰，這是指以色列與米甸人長久之對抗。米甸人是亞伯拉罕的第二個妻子之兒子米甸的後裔（參:創二五），他的後裔住在曠野，在以色列人出埃及漂流於曠野時，以色列人與米甸人發生衝突，並互相欺壓及意圖消滅對方，而米甸人更引誘以色列人敬拜巴力，所以神吩咐摩西要將他們除滅。(參:民三一、士六) 但是以色列人並沒有把米甸人除滅，又將他們的婦女擄來，可見米甸人的犯罪生活在以色列人中，生出誘惑的果效，使他們也在罪中，對罪有妥協的態度，尋求短暫的安舒，但後果卻是不堪的捆綁。
面對欺壓、爭鬥及誘惑都是今天生活中的必修科，為此我們互相爭勝到底，最後卻是無了期的節磨。而經文表白這一切欺壓及爭戰都會燒毁，這不再因爭戰，卻是因為願意捨己愛罪人的真光-耶穌，祂的愛要將一切欺壓及爭戰化解，使人從仇恨中釋放過來，得以甘心樂意地愛已愛人愛上帝，這是需要我們的勇氣及委身的。

三、求救中得以平安（6~7節）

經文提及天父賜下耶穌的生命給我們。倘若你領受，你就應該明白何謂經歷神的奇妙及全能，並降服於祂的主權，深信這卻是永恆的國度。6節經文提及主是奇妙的，是超凡脫俗，獨特而令人驚嘆的。因為祂不為自己乃為世人，為著別人而死在十架上，讓犯罪墜落的罪人因着祂而得生，因祂是復活升天的主。 ｢策士｣是指有智慧有謀略的顧問及導師。人活在墮落的環境裏，面對無數的困難，這｢策士｣-耶穌指示我們當如何過活，怎樣作和平之子！祂確是全能的偉大，祂創造萬有，滿有能力。這都是先知向我們宣告主是一個怎樣的神，但人卻忘記藉信靠、祈禱來求告永恆的父，其實當我們謙卑地到主跟前，向祂祈求，全能神的能力彰顯，甚至能夠改變整個世界，而那改變世界的祂卻是一位永不改變的父(參7節)。

習慣忘記投靠天父的，其實卻是忘記先知代神揭示祂的應許，這樣我們又怎能曉得放下自我，專心以自己生活榮神益人，經歴與主同行的平安呢？經文中先知宣告神是十分願意賜無窮的平安，你真的感受到嗎？你能帶這平安給別人嘛！

總結


｢人為朋友捨命，人的愛心沒有比這個大的。｣(約十五13)，經文中，耶穌提及的是希望我們明白捨己的愛能使我們有真正的喜樂。唯有如此，才有真快樂及成就，並配為基督徒。否則，像德國哲學家尼采(1844-1900)所恥笑的一句話: ｢基督徒要我們相信他們的救主，可是為甚麼從他們行為看不出有甚麼得救的樣子！｣今天我們像在安穩的光景中，但我們的行為有否帶着不斷更新的新生樣式呢！或我們今天更要向神求；讓我們及早在安穩當中被拯救過來，免得迷失及至跌倒。
分享及行動

1. 讀2~3節；分享你曾行在黑暗的日子或避難躲藏的經歷。神在這時候作了什麼?

2. 讀4~5節；你有否經歷欺壓及爭戰的日子，作為基督徒的你，你為這日子、為別人及自己作了什麼?

3. 讀6~7節；來近一星期你可立志為那一些人，以身作則，活出主向人的祝福呢?

